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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為了知分別過修四尋思四如實智 

      （一）總說 

 

云何了知如是(八種虛妄)分別(所生的流轉雜染品)？謂由四種尋思(the four 

investigations，paryeṣaṇāḥ)、四種如實智(the four-fold true knowledge of seeing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yathā-bhūta-parijñāna)故。 

 

（二）別解 

1、解四尋思 

（1）標列 

 

云何名為四種尋思？一者、名尋思，二者、事尋思，三者、自性假立尋思，

四者、差別假立尋思。 

 

（2）別釋 

A、名尋思 

 

名尋想(思)1者：謂諸菩薩於名唯見名，是名名尋思。2 

(名尋思 nāma-paryeṣaṇā，即於名唯見名是名。「名」有能詮之義，如色、

受等諸法之名，指概念的基本內涵、本質定義為一法的自性，指自身的特

有性質，用以規範一名的意義。先推求「名」，唯是意言[意念中之語言]

為本質，而無名言的實體，只是人們施設名稱來詮表事物，如生死、涅槃、

煩惱、菩提等一一名稱，都不過是名言相，這是名尋思。) 

 

B、事尋思 

 

事尋思者：謂諸菩薩於事唯見事，是名事尋思。3 

(事尋思 vastu-paryeṣaṇā，即於事唯見事。再以觀察慧推求依此「名」下所

詮之「義」，亦唯是意言為性，無有實體。名與事是互相觀待而假立的。

觀行者應該「尋思」推察「名」與「事」的性質，以「名」是依「事」而

施設的語言概念；「事」亦依「名」而有所指的意義及相狀，兩者只是互

相觀待而假立的，它們都沒有獨立的實在體性，所以「名事互為客」。) 

                                                 
1 想＝思【宋】【元】【明】【宮】【聖】(大正 30，490d，n.20) 
2 《攝大乘論釋》卷 6(大正 31，415a15～17)：「此中名者，謂色受等，亦攝名因名果句等。尋思此名，

唯意言性，唯假非實。不離意言，名名尋思。」 
3 《攝大乘論釋》卷 6(大正 31，415a17～22)：「義尋思者：如名身等所詮表，得蘊界處等，推求此性唯

假非實。如有種類，種類相應差別可得，如是所詮能詮相應不應理故，推求依此文名之義，亦唯意言

者：尋思依名所表外事，唯意言性，思惟此義似外相轉，實唯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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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自性假立尋思 

 

自性假立尋思者：謂諸菩薩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是名自性假立尋思。 

(自性假立尋思 svabhāva-prajñapti-paryeṣaṇā，即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

立。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名義」的「自性」，其本質亦唯是「假

立」，而無名言的實體，如說物質色法的自性是「變礙」的，即有變化及

質礙。) 

 

D、差別假立尋思 

 

差別假立尋思者：謂諸菩薩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是名差別假立尋思。 

(差別假立尋思 viśesa-prajñapti-paryeṣaṇā，即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

再進一步以觀察慧推求探究「名義」的「差別」，即不同的類別，亦唯是

「假立」，而無名言的實體。如說物質色法之名的自性意義下，其名的差

別是色法可分為「五根」、「五境」、「法處色」等不同類別。) 

（3）釋觀相 

 

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唯於名或唯於事見其自性假立、差別假立)、

或合相觀(唯名中實有唯事，於唯事中亦有唯名，名與事一起觀)。 

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二種(名、事的)自性假立、差別假立。4 

 

2、解四如實智 

（1）標列 

 

云何名為四如實智(「四如實智」是尋思以後獲得的四種正確決定智)？ 

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 

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 

三者、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四者、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4《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14a28～29)：「 離相觀者，前二觀。合相觀者，是後二觀。」 

http://127.0.0.1/accelon/homepage.csp?db=taisho&bk=42&t=3812671&rr=94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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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別釋 

A、名尋思所引如實智 

 

云 何 名 尋 思 所 引 如 實 智 ( 又 名 「 隨 名 求 如 實 智 」 ，

nāma-eṣaṇā-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謂諸菩薩於名尋思唯有 (假 )名

已，即於此名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為(詮表)如是義，於事立假(名)為令世

間(眾生)起想、起見、起言說故。 

若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建立色等名者，無有(眾生)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 

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執著名有真實性)。 

若無有執，則無言說。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 

 

B、事尋思所引如實智 

 

云 何 事 尋 思 所 引 如 實 智 ？ ( 又 名 「 隨 事 求 如 實 智 」 ，

vastu-eṣaṇā-āgata-yathā-bhūta-parijñāna)，謂諸菩薩於事尋思唯有事已，觀

見5一切色等想事性離言說，不可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事尋

思所引如實智」。 

 

C、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云何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諸菩薩於自性假立尋思唯有自性假立

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 (依想分別而構想)所有自性假立，非彼事自

性，而似彼事自性顯現。又能了知彼(色等)事自性，猶如變化、影像、嚮(響)6

應、光影、水月、焰水7(陽焰)、夢、幻、相似(色等事而)顯現，而非彼體。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最甚深義所行境界，是名「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D、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云何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諸菩薩於差別假立尋思唯有差別假立

已，如實通達了知色等想事中差別假立不二之義。 

謂彼諸(色等想)事非有性、非無性。 

可言說(的差別)性不成實故，非有性；離言說性(真)實成立故，非無性。 

如是由勝義諦故非有色，於中無有(如名言所說的實有)諸色法故；  

由世俗諦故非無色，於(假名言)中說有諸色法故。 

                                                 
5 見＝如【宋】【元】【明】，〔見〕－【宮】(大正 30，490d，n.21) 
6 嚮＝響【宋】【元】【明】【宮】(大正 30，490d，n.22) 
7 水＝火【宋】【元】【明】(大正 30，490d，n.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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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性無性、有色無色，如是有見無見等差別假立門(義門分別)，由如是

道理，一切皆應了知。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差別假立不二之義，是名「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 

 

六、愚夫闇故起分別流轉不息 

 

愚夫於此四如實智有所闕故，(四種的如實智)不現前故，便有八種邪分別轉能生三

事，能起一切有情世間及器世間。 

謂由如是邪分別故，起諸雜染；起雜染故，流轉生死；於生死中常流轉故，恒有無

量隨逐生死種種生老病死等苦，流轉不息。 

 

七、明菩薩依智了分別故能證大果（披尋記 2，p.1213） 

（一）明菩薩能滅戲論得大涅槃 

 

菩薩依此四如實智能正了知八種分別； 

於現法中正了知故，令當來世戲論(妄執)所攝所依緣事不復生起； 

不生起故，於當來世從彼依緣所起8分別，亦不復生。 

如是分別及依緣事二俱滅故，當知一切戲論皆滅； 

菩薩如是戲論滅故，能證大乘大般涅槃。9 

 

（二）明得諸自在 

 (菩薩)於現法中勝真實義所行(解)處智，極清淨故，普能獲得一切自在。 

 

A、變化自在 

謂諸菩薩於種種(變)化，獲得能(變)化神通自在；於種種變，獲得(隨心所欲)能

變神通自在。 

 

B、所知境智自在 

普於一切所知境智皆得自在。 

 

C、住捨自在 

 

若欲久住，隨其所樂自在能住(世增壽)；若欲終歿，不待害(種種疾病等逆)緣，

自在能歿(捨壽)。 

◎由諸菩薩得如是等無量自在，於諸有情最勝無上。 

                                                 
8 起＝趣【宋】【元】【明】(大正 30，490d，n.24) 
9 《瑜伽論記》卷 9 上(大正 42，515a20～24)：「景云：菩薩現在依如實智，知分別過，不起分別；不起

分別故，不熏所依緣種，故當來世依緣不生，當來世依緣不生故，從彼依緣應起分別，亦不當生。如

是分別及依緣事二俱滅故證大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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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能得五利五業 

A、標列 

 

菩薩如是普於一切得自在故，獲得五種最上勝利。 

一者、獲得心極寂靜，由住最10靜(禪定)故，不由煩惱(永滅而得)寂靜故。 

二者、能於一切明(all sciences)處無所罣礙(unhindered，avyāhatam)清淨鮮白

(completely purified and fully clarified)妙智見轉(生起，occurs，pravartate，

operates)。 

三者、為利諸有情故，流轉生死(saṃsāra)，無有厭倦。 

四者、善入一切如來密意(隱密含意)言義(言詞之真實意義)。 

五者、所得大乘勝解，不可(被外道的異論)引奪(動搖， led away)、不從(其)他(因)

緣(影響)。 

(大乘的殊勝的理解有八種； 

 一、對於三寶的功德有殊勝的理解，有正確的認識。 

 二、對佛菩薩的威力有殊勝的理解。 

 三、對於真實義有殊勝的理解。 

 四、對於因有殊勝的理解。 

 五、對於果有殊勝的理解。 

 六、從因到果怎麼能成就無上菩提的理解； 

 七、於得方便，成就無上菩提的方法，有殊勝的理解。 

 八、對於三藏十二部善法，對於佛所說的法，有殊勝的理解。 

如〈本地分‧菩薩地〉卷 38，〈力種性品〉的解釋。) 

 

B、廣彼業 

當知如是五種勝利，有五種業。 

一者、菩薩成就最勝現法樂住(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dwelling in happiness 

in the present life)，能滅一切為趣菩提精勤加行所生身心種種勞倦，當

知是名「心極寂靜勝利之業」。 

二者、菩薩普能成熟(paripāka, maturation)一切佛法(buddha dharma)，當知是名

「於諸明處無礙清白微妙智見勝利之業」。 

三者、菩薩普能成熟一切有情，當知是名「流轉生死無有厭倦勝利之業」。 

四者、菩薩能正(確地)除遣所化(度)有情隨所生起一切疑惑；護持如來妙正法眼

(經律論的三藏教法)，令得久住；於能隱沒如來聖教像似正法，能知(那

些是相似正法)能顯(明白的指出來)能(糾)正(相似正法)除滅(疑惑)，當知

是名「善入如來密意言義勝利之業」。 

五者、菩薩能摧(伏)一切外道異論，精進堅牢，正願無動，當知是名「大乘勝

解不可引奪不從他緣勝利之業」。 

                                                 
10 最＝寂【宋】【元】【明】【宮】(大正 30，491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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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明五種勝利攝所作盡 

 

如是菩薩所有一切菩薩所(應)作，皆為如是五勝利業之所攝受(包攝)。 

◎云何一切菩薩所作？謂自安樂而無雜染，普能成熟一切佛法，普能成熟一切

有情，護持如來無上正法，摧伏他(外道異)論，精進勇猛，(堅守)正願無動。 

 

第四項 總結四真實義成三品 

 

當知如是四真實義， 

初二(世間、道理極成真實)下劣， 

第三(煩惱障淨智所行真實)處中， 

第四(所知障淨智所行真實)最勝。 

 

 


